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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地區農村社區人力活化運用與輔導 

－以光復自強外役監團及吉安耕新團為例 1 

曾竫萌 2、劉興榮 3、葉美慧 4 

摘  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鼓勵國民從事農業工作，舒緩季節性農業缺工，補充農業人力，自 106 年起推

動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 2.0 措施計畫，成立農業技術團、農業耕新團及外役監團等，提供農業勞動力。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參與光復自強外役監團及吉安耕新團的農業人力運用、調度之現況，並提出改善建議。

為了解不同類型之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以立意取樣選取花蓮地區 2 位農會人員、2 位農場經營者、2

位受刑人、1 位農耕士、2 位外役監管理人員，運用訪談法收集資料進行二種農業人力運用型態之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1）外役監團適合調度於鄰近監獄的大型農場，在獄方現行管理制度下，受刑人工作認真，

受到場主肯定；（2）耕新團的調度則無經營規模之限制，場主透過計畫得到穩定的人力來源，得以擴大

經營規模，農耕士除了獲得穩定的薪資，也學到不少經營技巧。本研究建議為（1）外役監團回歸外役監

自辦，為鼓勵更生人從農，可提供農業教育訓練或相關工作資訊給受刑人或更生人；（2）耕新團可放寬

同一農場連續派工的限制，並持續宣導及鼓勵更多農場來派工，同時建立短期機動調派農耕士的機制。 

關鍵詞：農業缺工、農業勞動力、外役監、農業耕新團、質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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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緒 論 

我國農業經營型態多屬耕地面積小而分散，不利機械化統一作業，需要大量人力投入田間管理作業，

工作環境不佳，如：需忍受高溫、烈日或淋雨等不良條件，但農業所得卻偏低，因此年輕人多選擇從事

非農業的工作，農業經營者呈現高齡化的現象。近年媒體不時報導農村缺工的困境，產業因缺工而無法

擴大規模，充裕農業人力是當務之急，解決農業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刻不容緩。 

為走出農業人力不足的困境，民間提出不少開放引進農業外勞的意見，然農作物生產多具有季節性，

農忙時需要大量人力，農閒時則只需自家工，此外，引進外勞將可能減少農村裡兼差或打零工的機會，

影響現有農業僱工的生計。因此目前我國仍從活化農村閒置人力及鼓勵國人從事農業工作著手，以運用

國內勞動力為優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採取多項具體的措施以協助紓解季節性農業人力需求，包括農業

人力活化及農業打工、農產業聯合徵才等計畫方案，召募農事服務團辦理季節性農業人力調度，鼓勵農

校生及大專生進入農場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15），多管齊下以增加農業勞動力之供應。 

農委會為進一步紓緩農業季節性缺工情形，拓增新勞動力，實施「推動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 2.0 措

施」計畫。為協助改善田間高技術與高經濟價值作物及低技術缺工問題，農委會截至 2018 年 1 月已經成

立多個不同性質的人力團，包括 13 個農業技術團、15 個農業耕新團、6 個外役監團、3 個專業團等，整

理如表一，其中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轄區包括宜蘭及花蓮縣，該兩縣內有 2 團農業技術團、3 團農業耕新

團、1 團外役監團。由於農業技術團著重農業技術人才之養成，年度計畫結束時需辦理結訓考試，以考

核農業師傅所具備的知識與技能，同時發給年度務農基金，考量本研究調查時，該年度計畫尚未執行完

畢，尚難評估，又囿於研究時間有限，所以僅針對花蓮地區參與光復自強外役監團及吉安耕新團進行調

查分析，深入瞭解人力調度改善花蓮轄區農業缺工的情形。故本研究目的是探討人力調度之運用現況、

人力調度之限制與相關評估。進而分析花蓮地區外役監團及耕新團運作之方式，提出後續改善與建議，

作為改善國內農業勞動力不足之參考依據。 

 
表一、各類農業人力團之比較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corps. 

類別 人力來源 參與資格 技術能力 團員人數 

技術團 公開徵選 能勝任外勤農業工作、具有機
(或汽)車駕照者、通過農業專
業訓練考核 

具備高經濟價值作物栽培管
理所需之採收、剪枝、嫁接等
高技術門檻工作能力 

30 

耕新團 公開徵選 能勝任外勤農業工作、具有機
(或汽)車駕照者 

具備一般作物栽培管理所需
之低技術門檻工作能力 20-30 

外役監團 受刑人 能勝任外勤農業工作 具備一般作物栽培管理所需
之低技術工作能力 5-15 

專業團 公開徵選 能勝任外勤農業工作、具有機
(或汽)車駕照者 

具有從事乳牛、茶業、番石榴
等特定產業所需之栽培管理
能力

20 

二、文獻探討 

（一）國內農業勞動力運用現況 

農業勞動力環境受制於天候及作物生長期等不利條件，也間接影響農業人力結構的組成與變

化。劉（2017）指出我國農業工作勞動條件不佳，造成青年不願投入農業生產的行列。從農者需

要付出大量勞力，人力需求呈現季節性及不穩定；需忍受日曬、高溫及雨淋之嚴苛的工作環境，

薪資所得低，且需要經驗與技術才能勝任；經營規模小，不利機械化自動作業等。我國小農經營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第 37 輯 81 
 

的型態下，農場主身兼雇主與勞工的兩種身分，農場勞動力主要來自自家成員提供，農忙時才雇

用臨時工，常僱員工則更少（劉 2017），當自家年輕的勞動力不願投入農場工作，農場的勞動力

便因現有的務農人口老化而產生不足。依據 102 年主力農家經營概況調查結果，經常從農主力農

家（係指戶內有 65 歲以下從農者，且其全年從事農牧業工作日數在 90 日以上者），在投入總人

日數中，以自家人力為最高佔 83.63%，臨時員工次之佔 11.34%，常僱員工為最少佔 5.03%（行

政院主計總處 2014），可見人力來源以自家為主。從事農牧業之經營管理者呈現高齡化現象，104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結果顯示，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數共計 72 萬 1220 家，經營管理者平均年齡

為 63.52 歲，以 45-64 歲為最多佔 33.91%，65 歲（含）以上則佔 25.47%（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6）。  

（二）引進國外農業勞動力之考量 

綜觀國外多有引進農業外勞的案例，因地理環境、產業與國情有不同的政策與作法，許（2015）

指出我國引進外勞可能會排擠現有農業僱工及農民打工兼差的機會，導致其福利受損，又若引進

外勞後造成農產品生產過剩，價格低迷，僱用的農民將血本無歸，而且農業部門可以吸納失業人

口，引進農業外勞後可能降低農業穩定社會的功能。可知改善國內小農經營人力不足的問題，需

要近程及遠程的規劃與執行，以逐步改善農業作業環境及人力結構，而引進農業外勞更需要深入

考量我國產業型態、文化民情與可能產生的各項衝擊，審慎評估與試辦。 

（三）國內農業各產業別勞動力需求型態 

為深入了解國內農業人力需求現況，近年出現不少探討不同產業間農業缺工問題之研究。我

國不同地區的農產業皆具有季節性缺工之問題，確實需要協助引進更多的臨時性勞動力以協助農

家缺工之現象。在茶及芒果產業，調查發現在採收、製茶、除草、整枝修剪、疏果套袋等生產階

段出現缺工，並伴隨有季節性勞動力需求落差的情況，建議僱用本籍勞工從事較專業技術型之工

作，若未來引進外勞則宜從事基層田間勞務型工作（林、彭 2013）；茶產業以 4 月為最缺工，超

過半數的茶農希望成立人力仲介服務平台及引進外勞來解決缺工問題（林 2015）；台東地區番荔

枝、柑橘及金針等產業，缺工主要發生在 8-9 月，主要缺工項目依序為人工授粉、套袋、除草（吳 

2015）；就中部地區梨產業，季節性人力需求明顯，最需要人力工項包括套袋、高接、採收，而

經常性需要人力之工項為除草（梁等 2015）；在雲嘉南地區，芒果、鳳梨、文旦等果樹，分別在

5、11、8 月最需套袋、種植及採收人力，結球萵苣、小果番茄、蘆筍等蔬菜，在 10 月至翌年 2

月、12 月至翌年 1 月、4-5 月最需定植、採收及除草人力（李、戴 2016）。 

因此，農委會自 2014 年起推動農村農產業人力活化計畫，以補充農業勞動力。當農會成為

人力活化計畫擔任調度單位，有助於媒合農業勞動力，紓解部分農忙時的人力缺口。中部地區調

查發現農會協助雇主媒合受雇人員成功率 68.36%，有效紓解當地農忙人力缺口約 33.64%，增加

40%受雇人力成功至農場上工（曾、張 2017）。花蓮及宜蘭地區農會幫雇主找到臨時工成功媒合

率為 54.2%，有效緩解當地農忙人力缺口約 26%，增加當地人成功到農場上工 44%（曾 2015）。

雲嘉南地區農會幫雇主找到臨時工成功媒合率為 84.7%，有效緩解當地農忙人力缺口約 32.5%，

增加當地人成功到農場上工 50%（李、戴 2016）。 

對於農會協助季節性農業人力調度，雇主、就業人力及農會人員皆感到滿意，雇主及就業人

力表示有意願繼續參與農會招募農業人力的計畫，並認為本計畫可朝補助僱用人力的保險、補助

交通費用及補助實習農場教學費用等方向進行改善（曾、張 2017；曾 2015；李、戴 2016）。由

當地農會招募農村閒置人力及擔任農業人力調度單位，短期可為農村補充部分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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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一、半結構問卷設計 

因為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之外役監團及農業耕新團的農業勞動力補充是於 106 年才成立的一種新制

度，參與的人數仍有限，故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以半結構式問卷設計為主，。訪談大綱係以文獻探討及

在 103-105 年間進行農業人力活化調查經驗與結果為依據，與非花蓮地區改良場之研究人員共同討論，

並由農業推廣領域學者及專家提供專家效度，完成半結構式問卷修訂。訪談問卷內容包括基本資料、人

力調度之運用現況、人力調度之限制與相關評估及人力調度。 

二、訪談對象 

本研究執行地區為花蓮縣，以參與 106 年度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 2.0 措施計畫中花蓮縣外役監團及

耕新團之相關人員為訪談對象。外役監團以光豐地區農會承辦，耕新團則有吉安及壽豐鄉 2 個農會承辦，

因研究人力有限，而該兩團運作方式相似，因此擇吉安耕新團為調查對象。 

訪談對象包括花蓮縣光豐地區農會及吉安鄉農會二個調度單位之承辦人員（A、B）、分別向外役監

團及耕新團申請派工之場主各 1 位（C、D）、受調度之受刑人 2 位（E、F）、農耕士 1 位（G）、光復自

強外役監相關管理人員 2 位（H、I）。受訪者基本資料整理如表二。 

 
表二、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Table 2.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s.

受訪者 
編碼 

性別 身分別 年資 年齡（歲） 服務產業別/工作內容 

A 男 光豐地區農會 
農事指導員 6 年 34 水稻、雜糧 

B 男 吉安鄉農會 
農事指導員 

14 年 37 水稻、毛豬 

C 男 農場主 從小接觸 53 沉香 
D 男 農場主 11 年 36 水稻 
E 男 外役監同學 6 個月 37 水稻、沉香、鳳梨、有機作物 
F 男 外役監同學 9 個月 29 水稻、沉香、鳳梨、有機作物 
G 男 農耕士 6 年 41 水稻、瓜果類、葉菜 
H 女 作業導師 4 年 40 外役工作之接洽與調配、勞作金計算 
I 男 戒護管理員 25 年 52 於工作現場監管受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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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資料蒐集 

研究資料之蒐集時間集中於 106 年 8-11 月間進行個案訪談，訪談全程錄音，同時摘記訪談重點，個

案訪談日期與時間如表三。 

 
表三、個案訪談日期與時間 
Table 3. The date and time of interviews. 

受訪者編碼 訪談日期 時間 
A 10 月 6 日 55 分 
B 9 月 14 日 2 小時 15 分 
C 9 月 30 日 1 小時 43 分 
D 11 月 22 日 40 分 
E 10 月 6 日 25 分 
F 10 月 6 日 25 分 
G 11 月 13 日 1 小時 25 分 
H 8 月 16 日 1 小時 30 分 
I 10 月 6 日 20 分 

四、分析方法 

本研究完成個案訪談後，將受訪者之訪問摘要重點進行整理與登錄編碼，並依錄音檔補充資料，按

照研究目的之規劃，進行資料分類與歸納，從中選取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 2.0 計畫之行政架構、區域範

圍、運作模式、工作內容、派工農場作物及人力需求、人員管理及輔導、工作現況及滿意度、環境限制

與相關評估等主題 ，進行探討及分析。 

結果與討論 

一、 措施計畫行政架構 

花蓮地區推動 106 年度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 2.0 措施計畫，外役監團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下於

106 年 7 月簽約成立，目的為紓緩光復鄉及鄰近鄉鎮之農業季節性缺工情形。共有光復外役監團與自強

外役監團兩團，皆位於花蓮縣中區的光復鄉，有利於雙方溝通協調及執行計畫查核。由花蓮縣光豐地區

農會與法務部矯正署自強外役監獄共同執行，由光豐地區農會擔任調度單位，農委會補助本案執行所需

之行政作業經費及受刑人上工時的意外保險費。 

吉安農業耕新團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輔導下於 106 年 7 月成立，目的為紓緩吉安

鄉、花蓮市及新秀地區之農業季節性缺工情形，一團有 20 位農耕士，由花蓮縣吉安鄉農會負責招募人力

及擔任調度單位，農委會補助本案執行所需之行政作業經費、農耕士的就業獎勵金、交通費及勞健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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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措施計畫之區域範圍、運作模式與工作內容 

（一）外役監團 

1. 派工範圍及工作模式 

由光豐地區農會接受農場主申請派工及通知外役監出工，獄方作業科導師則協調安排其

中 1 個外僱組出工，光豐農會主辦人每個月至少訪視 2 次。光復自強外役監囿於獄方之管理

需要，早上 8 時 20-30 分間出門，最遲於下午 4 時 30 分返回監獄，扣掉中午休息 1 個多小時，

實際上工時間為 6 小時，因此派工範圍限光復鄉周邊，北到鳳林、南到瑞穗，以免往返車程

過長，影響實際上工時數。光復自強外役監共有 18 個由受刑人組成的作業組，其中包括 2 個

外僱組，一組 8 人、另一組 10 人，即配合缺工 2.0 計畫之調度。 

外役監團出工時，獄方安排 1 名戒護科管理員隨行，全程看管受刑人，並指揮受刑人工

作，由於管理人員有限，無法分組在不同農場上工，因此僅有勞力密集及經營面積夠大之農

場才有雇用一組 8-10 個人力之需求。為免受刑人對工作環境不熟悉，影響工作效率，2 個外

僱組有分配固定配合的農場，不會任意調動。 

工作內容有水稻育苗場，沉香樹農場，鳳梨農場。外役監團在育苗期，派遣人員到達農

場到水稻育苗場工作，育苗期結束，便無派工需求。鳳林鎮種植沉香樹之農場，其經營面積

達 7.7 公頃，外役監團每周 1-2 天派遣人員到達農場，主要工作為除草及施肥。自 9 月開始，

瑞穗鄉果菜合作社加入派工行列，每周申請 1-2 天，僱工至瑞穗鄉富源協助種植鳳梨，其經營

面積達 50 公頃，外役監團工作包括除草、定植及補植鳳梨苗。 

2. 工資計算 

工資採每月結算一次，一天工作 6 小時之工資為 720 元，低於一般工資，此外，每次派

工僱主另須外役監出車接送受刑人之車資，長程支付 500 元、短程支付 200 元，亦採月結，

一併由光豐農會收齊後轉交外役監。並提供外役監團受刑人 200 萬的意外險保險額度，高於

獄方為受刑人提供之 100 萬意外險。作業科導師認為這是計畫優點之一，還有由光豐農會負

責向僱主收款，減少獄方行政作業，亦是導師認為的優點。 

（二）耕新團 

1. 派工範圍及工作模式 

吉安鄉農會負責受理農場主申請派工、調派農耕士上工，派工範圍以吉安鄉內為主，有 1

個農耕士被派往花蓮市，新秀地區農會曾提出派工需求，但因需工農場位於秀林鄉西寶，車

程需 1.5 小時，距離太遠而未派工。截至 11 月底，派工農場有 11 個，依經營規模需求，申請

人數從 1 到 4 人不等，經營作物項目多樣化，包括水稻、火龍果、蔬菜、芋頭、苦瓜、有機

作物、草莓等，以本研究調查之場主為例，該農場以經營水稻為主，並有經營龍鬚菜、食用

玉米及絲瓜，農耕士以協助水稻田間管理如除草、噴藥、施肥等為主，偶而幫忙其他作物的

施肥、噴藥工作。 

2. 工資計算 

吉安鄉農會計畫主辦人每週至各派工農場訪視 1 次，每個月到各農場向收取當月工資。

派工場主多為長期僱工，亦有 1 個場主和朋友聯合僱用 1 個農耕士，以其中 1 人的名義向農

會申請派工，以補充農場人力之短缺，各農場每周派工 5 天，工作時間由各場主與農耕士自

行約定，多在上午 6-11 時、下午 2-5 時。工資與各場主皆約定為最低薪資，一天工作 8 小時

之工資為 1,064 元，避免農耕士間比較工資高低而影響調度。 

由上可見，兩團皆由農會負責調度及收取工資，派工範圍有距離限制，而外役監團扣除交

通時間，一天實際上工時間較耕新團少約 2 小時。相較耕新團以農耕士個別派工，外役監團則

需以整團人員一起派到同一地點，因此外役監團僅適合調度至勞力需求量多的大型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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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措施計畫中派工農場作物及人力需求 

（一）外役監團 

受訪場主 C 為農家子弟，居住於花蓮市，以從事營建業為主，兼經營農業，種植沉香 7.7 公

頃及竹筍數分地。經友人推薦及赴大陸及東南亞考察，場主認為沉香亟具保健藥用價值，據說對

癌症有療效，市場潛力大，因此於去年底於鳳林種植 2.6 萬株沉香苗木。此外，場主準備種植公

頃以上的印加果（亦稱星星果），該果實冷壓榨出的油脂富含 Omega-3 脂肪酸，具有保健價值，

市場潛力佳。 

場主種植沉香之初，透過友人介紹鳳林在地從事農業的短工，用了 20 多位工人，從事園區

設置噴水帶、鋪設抑草蓆及定植苗木等工作，花 1 個多月才全部完成。目前園區的沉香仍在苗木

期，主要的農事工作為除草及施肥，為強調該沉香保健效果，園區不施用農藥，因此除草工作量

大。預計未來 2 年後可採收葉片，供泡茶之用，4 年後進行植菌讓樹體結香，6 年後可以採收沉

香。 

該園區長期僱用 1 名在地人協助管理，自己則每隔 1-2 周會到園區巡視。光復自強外役監團

成立後場主即向光豐地區農會申請派工，每周需要派工 2 次、每次 8 人左右，外役監團剛到農場

時，幫忙撿拾石頭以利作物生長與管理，目前則以除草及施肥為主。場主對於外役監團的表現感

到滿意，認為受刑人工作認真、不會偷懶，工作品質及效率優於一般工人，因為一旁有戒護主管

在監管，加上受刑人亦希望透過表現良好，爭取提早出獄。 

外役監團時薪為 120 元，低於基本工資，場主認為若再加上每次須付給獄方 500 元的車資，

實則相去不遠，不過受刑人工作成效較令場主滿意，場主表示若無外役監人力可派遣，應該會長

期僱用 2-3 個工人進行除草及施肥的工作。 

（二）耕新團 

受訪場主 D 亦為農家子弟，居住於吉安鄉，為專業農民，大學畢業後即返鄉從農，經營水稻

面積超過 35 公頃，並有種植龍鬚菜 2 公頃、食用玉米 1 公頃及絲瓜 0.5 公頃。場主表示在水稻插

秧及收割時需要僱用更多人力，而平時田間的管理大約每 10 公頃需要僱用 1 人協助，僱工的來

源主要是村子裡的親朋好友，惟不太好找工人，有搶工的情形，但不考慮從就業服務站找工人，

場主認為被社會淘汰的人才需要透過就服站覓職，不適合僱用。 

吉安鄉耕新團成立後，場主即派用 3 名農耕士，每周派工 5 天，每天帶著農耕士一起工作，

農耕士主要協助水稻田的管理，工作包括修田埂、控制田間水量、施肥、噴藥、除草，偶爾也幫

忙碾米及包裝米，以除草為主要工作時間。場主表示有了缺工 2.0 計畫的補助，提高農業薪資，

農耕士願意從事農業工作，讓場主得以有穩定的工人來源，因此水稻經營面積也從以前 20 公頃，

增加到目前的 35 公頃，惟考量後端銷售量有限，應該不會再擴大太多水稻面積。 

場主付給農耕士的工資為 1,064 元/天，農委會另補助 400 元/天，以往自行不定期在村內找工

的工資為 1200-1500 元/天，依實際工作內容而定，而且會有臨時找不到工人的窘境，因此場主對

本計畫表示 56 肯定。場主與 3 名農耕士年紀相近，彼此溝通無礙，可以比較放心交代工作給農

耕士，自己則巡視田間確認工作有完成。 

綜上所述，不同作物的管理模式，所需的工作內容及人力配置相去甚遠，因此申請派用不同

性質的人力團，而透過農會調度，讓農場獲得穩定的人力供應。外役監團上工時尚有獄方戒護主

管監管，表現良好，讓農場主放心交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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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措施計畫之管理及輔導 

（一）外役監團 

有關外僱組成員的挑選，獄方會先徵詢受刑人意願，選擇少違規、個性較穩定者，因為需長

時間在戶外工作，排除有慢性病者的受刑人。外役監的受刑人，刑期不長，短則數月，長則 2 年，

因此成員流動率頗高，期間可以返家探親，不太會利用在監外工作時逃跑，戒護管理員表示，比

較需要擔心的是工作時發生意外受傷，不過由於事先篩選工作環境與內容，近年都沒有發生意

外。 

獄方無特別為外僱組安排訓練課程，而是讓受刑人從做中學習相關農務技巧，此外，獄方有

從外僱組內的受刑人選出小組長，小組長會特別指導新進人員。參加缺工 2.0 計畫後，光豐地區

農會有特別安排當地百大青農為外役監團講解雜糧及野菜栽培課程，以備未來上工之需。外役監

團剛到新農場上工時，場主會先講解農場環境、安全注意事項、工作技巧及示範操作，獄方安排

1 名戒護科管理員隨行，全程看管受刑人，指導相關工作技巧。 

獄方於接獲新的農場派工訊息時，會安排作業組及戒護組人員事共同前往農場勘察場地，確

認工作環境的安全性、環境不宜太複雜造成管理不便，和場主約定，不讓受刑人使用重機具及噴

施農藥，以免發生危險。場主也必須提供中午休息處所及簡易沖洗設施，讓受刑人中午得以沖澡、

緩解疲勞。飲用水及午餐由獄方準備，有專車送達工作地點，僱主無需提供點心，天氣炎熱時，

獄方還備有冰塊，避免受刑人中暑。 

獄方每月收到場主支付的工資後，會先扣除賠償金、伙食費及行政費用等，剩下才是給受刑

人的勞作金及獎金，推算受刑人實際可以領到的勞作金剩不到一半，且必須強制儲蓄。獄方每個

月考核各作業組，包括 2 個外僱組在內，評分項目有操性、作業及教化等 3 項，成績優良者可以

獲得當月獎勵金，也有利於放假、縮短刑期或假釋。 

（二）耕新團 

吉安鄉農會甄選農耕士採書面履歷表審查及面試，並確認應徵者之四肢活動力。現有農耕士

中，一半以上有農業工作經驗，幫家裡或是親戚務農，因此大多能適應被派遣之農事工作。 

現有申請派工之場主，多是吉安鄉內農友，由農會主動邀請而來，因此，農會熟悉各農場經

營項目及工作環境，確認適合派工，若是農場位置太過偏遠、風評不佳或有危險性等不利農耕士

上工之情形，農會則不予派工，以確保農耕士的權益。上工後之管理由各場主負責，如派工未到，

場主會通知農會處理，或是農耕士主動反映無法適應場主之管理方式，農會則聯繫雙方了解原因、

居中協調，如有必要會將農耕士調到其他農場。 

為增進農耕士農業技術與知識，吉安鄉農會辦理 3 場次田間訓練，內容包括芋頭、水稻、蔥

等之栽培管理解說與實作，並於訓練結束後辦理聚餐，如烤肉、割稻飯等，促進農耕士間之交流。

為提升團隊向心力與士氣，農會購置制服上衣發給農耕士，於集會時統一穿著。此外，農會訪視

農耕士時，有時會準備點心，慰勞其工作上的辛勞。 

由上可知，自強外役監已建立良好之受刑人外僱管理機制，獎勵表現優良者，並且注重受刑

人在監獄外的工作安全。而耕新團調度單位亦會篩選適合的申請派工農場，確保農耕士之工作權

益，並以聚餐或點心來凝聚農耕士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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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措施計畫人員工作現況及滿意度 

（一）外役監團 

外役監之外僱組在監獄內即負責種植及管理農作物、養殖家禽及家畜、維護園區環境，因此，

受刑人熟悉農事工作。受訪的 2 位受刑人曾經跟外僱組到監外的農場，從事水稻育苗、採收甘蔗

及製糖、採收柚子，目前配合農業缺工 2.0 計畫則主要從事場主 C 的沉香園管理，另外配合獄方

和鳳榮醫院的合約，每周也會被派到鳳榮醫院整理園區。 

對於工作之分配，由於工作項目單純，包括除草及施肥，受刑人都很熟悉，會輪流操作，機

具也會輪流使用，如背負式割草機、手推式割草機、除草鐮刀、施肥器具等，受訪之受刑人認為

工作項目差別不大，反正都要曬太陽。受訪者表示到不同農場上工，在場主及戒護管理員的指導

下，有學到新的知識和技能，並且能應用到工作上。 

大多受訪者對於可以參加外役監團感到滿意，相較於監獄中其他工作，更愛外出從事農事。

受訪者 E 對於外役農事工作很有意願及感到滿意，因為可以離開監獄，看看外面的世界，心情比

較愉快，有益身體健康，即使需要忍受炎熱及日曬。他曾經被分配到監內的炊事組，負責煮食三

餐，整天只能在炊場內活動，環境悶熱，而且有被熱油燙傷的危險，所需耗費的體力其實和農事

工作差不多。受訪者 F 雖未參與過其他作業組，也對外役農事工作感到滿意，而且，參加外僱組

的受刑人可以得到較多的勞作金，也是他們感到滿意的原因之一。 

D、E 表示出獄後從農的機會不高，因為沒有農地，如果有機會的話，也要看薪水多少再決

定，E 住在漁村，表示如果有機會的話，比較想去跑船。 

（二）耕新團 

受訪之耕新士 G 曾經在貨運行擔任辦事員達 9 年，6 年前回岳父家幫忙農務，岳父家以種植

瓜果、玉米及葉菜類為主，面積約 3 公頃。在朋友的介紹下參加農耕士甄選，自 7 月開始與另外

2 位農耕士，跟著場主 D 從事稻田管理，下工後則繼續幫忙岳父，自己也從事小面積友善耕作。 

雖然水稻從種植到採收全程多採機械化管理，G 表示仍然有不少工作需要人工，如在插秧機

上擺放苗盤、補秧、施肥、噴藥機器無法噴到的死角、田埂除草、收割機無法採收的死角等，即

便場主 D 最近引進使用無人植保機，機器的搬運、裝水、填藥也需要有人在旁幫忙。 

G 和另 2 名農耕士大多分配到不同田區工作，有時則在一起，各項農事工作都會接觸到，依

場主安排而定。場主多以溝通的方式指導農耕士，避免造成農耕士的壓力而待不下去，若場主中

午與農耕士一起工作，則場主會準備便當一起用餐。若天氣太熱，場主會讓大家適時休息，若下

雨則改到場主的倉庫內工作，如使用小型碾米機進行碾米。 

G 與場主相處融洽，對於目前的工作環境與內容相當滿意，他認為場主和農耕士間要互相體

諒，老板如果照顧員工，員工則會盡力工作，即使工作辛苦也不會太在意，但是僱主如果總是用

罵或唸的方式管理，即使工作輕鬆也難留住人。因此，對於缺工 2.0 計畫要求同一農場不宜連續

派工超過 3 個月，表示不太能接受，因為每個場主的個性、習慣、方法、農場環境都不相同，換

到其他農場需要重新磨合、適應。G 希望未來能夠獨當一面經營自己的農場，想要累積完整的作

物栽培管理方法，目前有跟場主學到一些水稻經營管理的方法，他認為如果短期間在不同農場輪

調，可能只能不斷從事低階、沒有技術性的工作，無法學到場主整套的技術與經營技巧，因此建

議延長連續派工的期限。 

從上述可見，由於受刑人及農耕士皆具備農事經驗，對於調派的農業工作很快便能適應，並

感到滿意。對於受刑人來說，外僱工作可以放鬆身心且能獲得較多勞作金，對農耕士來說，遇到

合得來的農場主，不但工作勝任愉快，還能藉此精進自己的經營管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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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措施計畫中環境限制與相關評估 

（一）外役監團 

外僱組配合農業缺工 2.0 計畫的限制，主要在於派工距離。車程時間太長，則會壓縮受刑人

的休息及工作時間，因此派工限於鄰近地區。由於獄方長期接受民間申請派工，外僱組在地方有

一定知名度，當地民眾知道如有大量人力需求可向獄方提出申請，工作類別不限於農業。獄方希

望有冷氣的工廠來派工，受刑人不會中暑，戒護管理員也方便監管受刑人，但是當地沒有這樣的

工廠。 

對光豐地區農會而言，由於當地及鄰近地區大型農場少，目前只有 2 個農場來要求派工，農

會擔心外界可能會質疑圖利特定農場，因此，明年擬不續辦農業缺工 2.0 計畫，建議回歸過去由

外役監自行受理派工的模式，如果農友有大量人力需求，農會則會幫忙聯繫引介外役監的人力。

對獄方而言，參與農業缺工 2.0 計畫，可以為受刑人提供加倍的意外險，且減少一點行政工作負

擔，又能彰顯配合上級法務部矯正署政策之績效，因此仍有意願明年繼續配合執行該計畫。農會

與獄方之想法有所差異，政府單位應再思考如何改善措施。 

（二）耕新團 

吉安鄉農會表示轄區主要的韭菜及龍鬚菜產業，所需挑菜及採菜工，場主已有固定配合班底，

不會需要農會派工，而且工資採以量計價，新手在初期恐怕很難做到基本薪資的水準。此外，有

些農場所能提供之每日工資低於基本薪資，不符合計畫規定，因此，目前實際向農會要求派工的

農場僅有 10 個，而且多是農會積極向場主推薦而來要求派工。 

為了讓農耕士留在耕新團，農會受訪人 B 認為必須確保農耕士有穩定的工作與收入，因此傾

向找有長期人力需求的農場來派工，讓農耕士得以一週工作 5 天，如果多是短期需工的農場來要

求派工，而需求數量又不夠多時，恐怕工作來源會斷斷續續，造成農耕士收入不穩定，導致其另

謀出路，一有其他工作機會時便會離開耕新團，因此，農會建議取消同一農場連續派工的限制。 

綜上，負責調度外役監團的光豐農會因所轄區域內大型農場很少，未免遭質疑圖利特定農場，

建議明年擬回歸外役監以往自辦的模式。而負責耕新團的吉安農會，為確保農耕士有穩定的工作

來源，則建議取消同一農場連續派工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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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一、 透過本研究質性分析的結果得知三項結論如下： 

（一）對行政組織架構而言： 

整體在運作上是可行的機制，透過農會熟習地方事務的特性，可以協調機構、資源與人力良

好運作。在實際運作的情況下，因為路程關係，除了偏遠地區之外，都可以派遣適當人力，並且

提供適當的監督與行政支援。 

（二）對外役監團而言： 

適合調度至外役監當地及鄰近區域的大型農場，受刑人在監獄已有相關農務經驗，對於一般

性的除草等工作相當熟悉而上手，在獄方戒護管理員的監管及每月考評制度的激勵下，受刑人工

作認真，受到場主肯定，而受刑人亦滿意外役工作帶來環境轉換，對情緒有正向幫助，且勞作金

較高，對從事外役工作意願較高，此外，對於調度農會來說，亦可減輕田間訪視與人員訓練之負

擔。 

（三）對耕新團而言： 

需工農場可依人力需求，申請調派不定人數的農耕士，無經營規模之限制，場主受惠於政

府補助農耕士薪資，提高國人受僱成為農耕士的誘因，而有穩定的人力來源，得以擴大經營規模，

而農耕士除了賺取工資，還可獲得就業獎勵金及交通補助費，若被派到意氣相投的農場主，更可

學到不少經營技巧，有利於累積未來從農的資金與經驗，為了學習完整的技術，建議延長連續派

工的期限，對於調度農會來說，建議加強宣導耕新團的人力服務，以鼓勵更多農場來派工。 

二、 本研究針對花蓮地區外役監團及耕新團未來運作的改善方向建議如下： 

（一）外役監團 

光復自強外役監長久以來提供在地農友外僱組的人力服務，運作良好，已建立口碑，由於鄰

近地區一次需要 8-10 個人力的大型農場很少，光豐地區農會難以發揮調度的角色與功能，因此建

議本區域無需另外成立外役監團，而回歸外役監原來自辦外僱組的模式，持續提供大型農場所需

的農業人力。 

為鼓勵受刑人出獄後從農，建議可透過獄方及更生保護會提供相關資訊給受刑人及更生人，

如農民學院訓練課程、農業徵才、耕新團或技術團招募等資訊，讓有心從農者，出獄後得以持續

學習農業技術與知識，或投入農業相關工作，成為農業生力軍。 

（二）耕新團 

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 2.0 措施計畫要求同一農場不宜連續派工超過 3 個月，本研究建議放寬

農耕士在同一農場工作之時間限制，讓農耕士有機會熟悉及學習作物整套生產管理模式，避免淪

於在不同農場打雜工的窘境，讓耕新團除了提供農業人力，同時培養未來的農業經營者，有助於

提升我國農業競爭力。 

調度單位仍應持續對外宣傳耕新團之人力調度服務，鼓勵更多農場主加入派工的行列，讓此

項政策的美意讓更多農友受惠，同時建立短期機動調派農耕士的機制，讓農耕士平時到長期派工

的農場上工，其他農場有短期人力需求時，再予以調度人力支應，一方面確保農耕士的工作來源

與延續學習，一方面有助於解決其他農場短期人力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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